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

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公

司董事会事前提交的有关资料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

询问，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相

关议案 

1、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有效。 

经审查，杨军先生、毛继红先生、万思本先生、林雨先生、罗军先生、刘利

权先生、钟贵良先生、李伟先生、周倩女士、杨向东先生、黎洪先生不存在有《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有《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有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2、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具备与岗位需求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养。 

3、公司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人数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5、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杨军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毛

继红先生、万思本先生、林雨先生、罗军先生、刘利权先生、钟贵良先生、李伟

先生、杨向东先生、黎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

周倩女士为财务总监。 

 

二、关于向浙江华西铂瑞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浙江华西铂瑞重工有限公司申请办理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是为满足生产经

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为浙江华西铂瑞提供担保有利于合营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

合营企业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2、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有关规定。 

3、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浙

江华西铂瑞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杜  剑：                      何  菁：              

 

廖中新：               

 

 

 

 




